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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被担保公司基本情况 

1、上海美建钢结构有限公司，注册地：上海市嘉定区宝安公路 2676 号，法

人代表：裘建华，注册资本 1100 万美元，经营范围为设计制造、安装、销售钢

结构及配套的器材和配件。截止 2009 年 12 月 31 日，该公司总资产 51685.98 万

元、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13145.69 万元，2009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63514.13

万元、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1752.02 万元（上述数据均经审计）。 

2、湖北精工楚天钢结构有限公司，注册地：武汉市黄陂区盘龙经济开发区，

法人代表：钱卫军，注册资本 500 万美元，主要从事建筑机械制造，建筑钢结构

产品的设计、生产、销售、安装等。截止 2009 年 12 月 31 日，该公司总资产 26946.51

万元，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3178.03 万元，2009 年实现营业收入 22083.48

万元，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825.65 万元（上述数据均经审计）。 

三、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

同上表所列融资担保额度已经董事会审议通过，拟提请最近一次召开的公司

股东大会审议，在该等额度内，由公司法定代表人或法定代表人指定的授权人签

署有关担保协议。超过该等额度的其他担保，按照相关规定由董事会或者股东大

会另行审议后实施。 

四、董事会意见 

董事会认为，被担保公司生产经营状况良好，无不良债权、债务，本次公司

为其提供担保不会给公司带来较大风险，有利于各控制企业的良性发展，符合公

司整体利益。董事会同意为以上所控制企业提供担保。上述担保事项已经公司第

四届董事会 2010 年度第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，由于上海美建钢结构有限公司

和湖北精工楚天钢结构有限公司的资产负债率超过 70%，因此，本次为公司所控

制企业融资提供担保的议案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。 

五、独立董事意见 

公司独立董事葛定昆先生、郑金都先生、孙勇先生发表独立意见如下： 

公司为所控制企业提供担保，决策程序符合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，没有违法

违规的情况。公司对相关企业因生产经营资金需求提出的融资提供担保利于相关

企业生产经营持续、健康发展。 

六、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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截至 2010 年 6 月 30 日，公司的实际对外融资担保金额累计为 38,596.08

万元人民币，占公司 2009 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 27.89%。全部为公司对公司所

控制企业进行的担保，无逾期对外担保。 

七、备查文件目录 

1、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2010 年度第二次临时会议决议； 

2、公司独立董事意见。 

特此公告 

 

 

 

长江精工钢结构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  2010 年 7 月 16 日 


